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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3〕131 号 

申请人：龙永铨，男，汉族，1983 年 12月 28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花都区。 

    委托代理人：侯桂连，女，广东艾伯纳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高晓宇，女，广东艾伯纳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。 

第一被申请人：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，住所：深圳市盐

田区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杨建。 

    第二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德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白云区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许廷飞。 

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：冯志雄，男，第二被申请人

员工。 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、确认劳动关系、解除劳动合同、工作时间

及休假、其他。 

申请人龙永铨诉第一被申请人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、第

二被申请人广州市德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

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侯桂连、两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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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委托代理人冯志雄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于

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2022 年 9 月 14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

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22年 9月 1日至2022年 9月 14日期

间工资 3569.53 元；三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代通知金

5545.52 元；四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

偿金 53255.2 元；五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1 年未休年假

（5天）及 2022 年未休年休假（3天）工资共 4079.46 元；六、

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2 年 6 月至 9 月高温补贴差额 750

元；七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非因本人原因中断就业的《解

除劳动关系证明》。 

本案相关情况 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

一、入职时间：2017年11月6日入职第一被申请人。 

二、工作岗位：派收员。 

三、劳动合同签订情况：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有书面

劳动合同。 

四、工资情况：月工资结构为：底薪+提成。申请人工资发

放至2022年8月，申请人2022年9月工资未发放。 

五、社会保险缴纳情况：第一被申请人为申请人缴纳有社会

保险。 

六、申请劳动仲裁日期：2022年11月24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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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劳动关系情况：第一被申请人2022年9月14日解除了与

申请人劳动合同，并向申请人出具《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通知》，

其中载明由于考勤系统发现申请人连续三天旷工，根据人力资源

管理制度及公司《员工手册》违纪行为管理规定，属于自动离职。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一、关于 2017 年 11月 6日至 2022 年 9月 14 日期间劳动关

系问题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均确认申请人入职日期

为 2017 年 11月 6日和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日期为 2022 年 9月 14

日，结合双方签订的《劳动合同》及社会保险缴纳情况，本委确

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于 2017 年 11月 6日至 2022 年 9月 14

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 

二、关于共同支付问题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主张两被申请人系

混同用工，其 2017 年 11月 6日入职第一被申请人并与该公司建

立劳动关系，但工作期间受第二被申请人管理，故第二被申请人

应与第一被申请人共同支付其主张的事项。首先，申请人系与第

一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并建立劳动关系。其次，庭审中申请人

亦确认其系 2022 年 4月 1日借调到第二被申请人，说明申请人的

劳动关系并未改变。最后，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工作内容存

在不属于第一被申请人业务范畴而属于第二被申请人的业务。综

上，申请人上述主张事实依据不足，本委依法不予支持。 

三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。本案中，按照第一

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《花都运作部业务调整福利须知》（其中载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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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疫情原因，公司货量减少，花都运作部场地撤销，根据公司经

营发展需要，将花都运作部业务于 2022 年 8月 31日调整至广州

中心运营等事项决议；如意愿随迁广州转运中心<东平>，可以享

受以下福利补贴）所载内容和证据《催岗通知》（其中载明现通知

申请人于 9月 1日 8点前到白云区永平街道凤凰北路 7号德邦快

递上班）所载内容，可知第一被申请人调整申请人工作地点由花

都运作部至白云区永平街道凤凰北路 7号。上述情形属于对申请

人的工作地点（劳动条件）进行重大变更，必然导致申请人原有

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变化，第一被申请人依法应当与申请人协商一

致方可变更申请人工作地点，但第一被申请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

实其曾就变更工作地点与申请人达成一致，故第一被申请人单方

变更工作地点的行为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

十五条规定。现第一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未按照其要求到变更后的

工作地点上班属于旷工为由而单方解除劳合同，本委不予认可并

确认第一被申请人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七条规定，第一

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。按照第一被申

请人提供经申请人确认真实的证据《工资表》（其中载明 2021 年

9月至 2022 年 8月期间应发工资：7041 元、5808 元、6231 元、

5122 元、6103 元、2450 元、4946 元、4498 元、5488 元、4606

元、5276 元、4711 元）所载内容，经核算，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

前十二个月平均应发工资为5190元/月[计算公式：（7041元+58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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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+6231 元+5122 元+6103 元+2450 元+4946 元+4498 元+5488 元

+4606 元+5276 元+4711 元）÷12个月]。结合申请人工作年限

（2017 年 11月 6日至 2022 年 9月 14日）进行计算，第一被申

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为 51900 元（计算公

式：5190 元/月×5个月×2倍）。 

四、关于代通知金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

四十条规定，用人单位支付代通知金的前提系其依据该条规定的

情形解除劳动合同。本案中，按前文认定，第一被申请人系违法

解除劳动合同，并不属于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解除劳动合同。

据此，申请人请求支付未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，

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认可。 

五、关于 2022 年 9月 1日至 2022 年 9月 14 日期间工资问

题。本案中，申请人 2022 年 9月工资未发放。第一被申请人提供

的证据《工资表》所载 2022 年 2月至 2022 年 8月期间每月工资

结构中固定部分：公司工资标准 1750 元、食宿补贴 300 元、全勤

奖 50元、管理员贡献奖 350元。鉴于申请人 2022 年 9月 1日起

未按照第一被申请人的要求到变更后工作地点劳动，故申请人

2022年9月不得全勤奖。经核算，第一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2022

年9月1日至2022年9月14日期间工资为1103.45元[计算公式：

（1750 元+300 元+350 元）/月÷21.75 天/月×10天]。 

六、关于 2022 年 6月至 9月高温补贴差额问题。《广东省高

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，每年 6月至 10月期间，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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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

所温度降低到 33℃以下的（不含 33℃），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向劳

动者发放高温津贴。所需费用在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。《关于调整

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》》（粤人社规〔2021〕9号）规定，2021

年 6月 1日起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300元；如按照规定需按

天数折算高温津贴的，每人每天 13.8 元。本案中，申请人曾收到

2022 年 6月、7月、8月 3个月高温津贴 450元。第一被申请人

虽主张申请人岗位是司机，车上有空调，不属于企业应当支付高

温津贴的情形；但该主张与其向申请人支付高温津贴的事实相矛

盾，本委不予认可并认定第一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高温津贴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经核算，第一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6

月至 8月期间高温津贴差额部分为 450 元（计算公式：300 元/月

×3个月-450 元）。因申请人 2022 年 9月 1日起未按照第一被申

请人的要求到变更后工作地点劳动，故申请人请求该日以后高温

津贴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依法不予支持。 

七、关于 2021 年未休年假（5天）及 2022 年未休年休假（3

天）工资问题。本案，双方确认申请人 2022 年已休年休假 2天，

2022 年未休年休假 1天。按照第一被申请人提供经申请人确认的

证据《系统请假工作流截图》（其中载明 2021 年 5月 2日、5月 3

日休年假，2021 年 10月 9日休年假）所载内容，可知申请人 2021

年已休年假 3天。申请人虽主张 2021 年 5月 2日、5月 3日属于

法定可休息的节假日，不应用于放年假；但申请人庭审中陈述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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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工作 26天，每月休息 4天，说明申请人休息时间并非固定，

2021 年 5月 2日、5月 3日两天休息日可能属于申请人上班日，

故该主张与其上述陈述相矛盾，本委不予认可。因申请人未提供

劳动合同等能够证实其在其他单位工作年限的证据，故本委以其

在第一被申请人入职之日起计算其工作年限。根据《职工带薪年

休假条例》第三条规定，按照申请人在第一被申请人处工作年限

（2017 年 11月 6日至 2022 年 9月 14日）计算，申请人 2021 年

度可享受年休假 5天。经核算，申请人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2

年 9月 14 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天数为 3天（计算公式：5天-3天+1

天）。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

第十二条规定，按照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

5190 元/月计算，第一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1月 1日至

2022 年 9月 14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部分 1431.72 元（计

算公式：5190 元/月÷21.75 天×3天×200%）。 

八、关于出具非因申请人原因中断就业的《解除劳动关系证

明》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五十条规定，用人单

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

证明，并在十五日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。本案中，申

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均确认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日期为 2022 年 9

月 14日，以及本委认定第一被申请人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，故第

一被申请人应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及时为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

的证明（其中内容包括非因申请人原因中断就业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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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

十五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五十条、第八

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五十条、《企

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《关

于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》》（粤人社规〔2021〕9号）之

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51900 元； 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 年 9月 1日至 2022 年 9月 14日期间工资 1103.45 元； 

三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 年 6月至 8月期间高温津贴差额部分 450 元； 

四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1年 1月1日至2022年 9月 14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

额部分 1431.72 元； 

五、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于 2017 年 11 月 6日至 2022

年 9月 14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 

六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

关系的证明（其中内容包括非因申请人原因中断就业）； 

七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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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

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  裁  员：罗    崇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：胡 培 培 


